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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8_B5_84_c47_645938.htm class="mar10" id="htiy"> 4.债务人

的义务。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

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，债务人的有关人员(是指企业的法定代

表人.经人民法院决定，可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

经营管理人员)承担下列义务： (1)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

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. (2)根据人民法院、管理人

的要求进行工作，并如实回答询问. (3)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

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. (4)未经人民法院许可，不得离开住所

地. (5)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 5.破

产受理的法律效力。 (1)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债务人对

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。 (2)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

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

交付财产。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规定向

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，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，不免

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。百考试题－全国最大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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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生效

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

者继续履行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。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

日起两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，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

告之日起30日内未答复的，视为解除合同。管理人决定继续

履行合同的，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.但是，对方当事人有权要

求管理人提供担保。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，视为解除合同。



(4)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

当解除，执行程序应当中止。 (5)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

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

中止.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，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

行。 (6)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，

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